屏東縣102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國小英語文看圖說話暨閱讀測驗比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二、屏東縣國民教育輔導團語文學習領域國中小英語組102年度精進教學計畫。

貳、目的

一、提供本縣學生英語學習成果檢核機會，營造本縣英語學習氛圍。
二、提升本縣國小中學子英語能力，增強競爭力。
三、打破英語貴族化迷思，提供平民式、有趣且有效的英語學習。
四、培養國中小學子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五、為本縣營造成為國際觀光、國際都會城市奠定宏基。

六、鼓勵加強多元語文教育，提高語言表達及會話能力，藉以提昇外語學習風氣，培植

    國家未來語文人才，增強國家競爭力。

參、辦理日期及地點
1、 辦理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8日（星期六）
2、 辦理地點：屏東縣公館國小
肆、實施方式

1、 比賽項目
看圖說話比賽、英語閱讀測驗(同一位學生以不重複報名不同比賽項目為原則)

2、 競賽項目及對象
(1)、 看圖說話比賽：採團體報名每隊4名(指導老師限1名)，每校限報1隊，對象為就讀國小五、六年級之在學學生。全縣最多20隊，以報名先後錄取為原則。
(2)、 英語閱讀測驗：（每校各組最多1名，每組全縣限額40名，以報名先後錄取為原則。）

1. 國小中年級學生組

2. 國小高年級學生組

3、 獎勵辦法

(1)、 看圖說話比賽：報名10隊以內取前3名，10隊以上增加2、3名名額，參賽學生各頒給獎狀乙紙。
(2)、 英語閱讀測驗：優等獎（考分達90分以上，若考分未有90分以上或人數低於3人時，採PR值80以上）：參賽學生各頒給獎狀乙紙。
(3)、 縣屬帶隊教師請准予公（差）假登記，差旅費由組隊參賽學校負擔。本次活動於假日辦理，工作人員及帶隊老師辛勞備至，為鼓勵學校工作人員之認真積極及優異表現，請准予工作人員及帶隊老師於6個月內補休，如有課務請自行調整。
(4)、 承辦學校工作表現優異之有關人員，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獎懲辦法辦理敘獎。
4、 報名時間：102年5月20日至5月24，下午4：00日止，逾時不候。（報名表如附件一）

5、 報名方式

將報名表請核章後於102年5月24日（五）下班前傳真755-3596（公館國小），並將電子檔e-mail 至承辦學校(ru5036@yahoo.com.tw)。聯絡人公館國李雅容主任7522205#12。
6、 比賽時間
102年6月8日（星期六）上午

(1)、 看圖說話比賽：

1. 參賽學生8：00~8：30前完成報到手續，報到時需檢附學生在學證明如附件二。
2. 8：30說明規則及抽籤號（A場地：預備區）。
3. 8：55第一隊準備時間（B場地：演練區），9：00第一場應試（C場地：考場），其下依籤號順序準備及應試。
4. 各場地管制人員進出，指導老師及家長不可陪同嚴禁攜帶手機及通訊設備。
(2)、 英語閱讀測驗：

1. 學生應試教室位置於當日公佈於報到處佈告欄，請依座號應試。

2. 應試學生應攜帶在學證明如附件二，未攜帶者不得進入考場。

3. 10：00應試開始，10：40結束。

7、 競賽規則：

(1)、 看圖說話比賽：

1. 故事主題為誠實，內容為四格漫畫。
2. 參賽隊伍不可準備任何道具或物品。
3. 比賽時間5分鐘。每隊每位參賽學生皆須上場 (於4分半響鈴提醒時間，5分整響鈴停止比賽)。
4. 賽前每隊均有5分鐘於（B場地：演練區）閱題討論。
5. 參賽者不著學校制服、校帽及任何可辨識出學校名稱之服裝（比照語文競賽辦法）。
6. 完成比賽之隊伍不可返回（A場地：預備區）及（B場地：演練區）。

(2)、 英語閱讀測驗：答題時間共計40分鐘。

(3)、 各項比賽成績於統計完成後於教育處全球資訊網公告並寄發獎狀。

8、 評分標準：

(1)、 語音（聲、韻、調、語調）：占50%。
(2)、 內容（見解、結構、詞彙）：占30%。
(3)、 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10%。
(4)、 創意：占10%(表演形式、互動程度等)

· 本項比賽不可攜搞及道具，違反隊伍內容及創意項目不給分。

十一、看圖說話比賽全程錄影，影像權歸屏東縣政府做非營利之運用。

十二、評審委員：本活動將邀請英語教育專業人員擔任之。

伍、預期成效

1、 能夠有效提供本縣國民中小學生多樣且活潑之英語文學習與體驗機會，進而激發學生英語學習之動機。

二、能透過分區辦理之方式，擴增全縣國民中小學生具有同等參與學藝活動之機會，

能有效拓展偏鄉地區學生英語文學習視野，進而提昇全縣國民中小學學生英語文學習動機與成效，有效縮短英語文學習城鄉差距。

陸、工作組織及職掌

	職稱
	姓名
	現職

	召集人
	顏慶祥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總幹事
	郭文瑞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副處長

	副總幹事
	楊英雪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科長

	業務承辦單位
	鄭如華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員

	輔導團承辦
	張明哲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督學室借調老師

	學者專家
	梁中行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

	教學資源中心學校
	王善美
	大同國小校長

	輔導團召集學校
	許嘉政
	公館國小校長

	工作人員
	王昭盛
	公館國小總務主任

	工作人員
	李雅容
	公館國小教務主任

	工作人員
	李讚桐
	公館國小學務主任

	工作人員
	黃輝雄
	公館國小教師

	工作人員
	林慧如
	公館國小教師

	工作人員
	葉芃
	公館國小教師

	工作人員
	簡瑞志
	公館國小教師

	工作人員
	李香雪
	公館國小工友

	工作人員
	簡清宏
	公館國小工友

	工作人員
	盧香井
	公館國小工友


柒、經費來源：本次活動所需經費由縣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概算如附件三。
捌、評鑑：辦理本活動績優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乙週內檢送活動成果報府敘獎。
玖、本計畫陳報縣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屏東縣102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國中小英語文看圖說話暨閱讀測驗比賽實施計畫】
報名表
學校：                     

(各競賽項目自由參加，請填寫派員參加之項目，依傳真先後順序錄取)
	競賽項目
	組別
	年級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看圖說話比賽
全縣最多20隊
	國小高年級學生
	
	
	

	
	
	
	
	

	
	
	
	
	

	
	
	
	
	

	英語閱讀測驗全縣限額40名
	國小中年級學生組
	
	
	

	英語閱讀測驗全縣限額40名
	國小高年級學生組
	
	
	


領隊：                       行動電話：

　　　　　　　　　　　　　　　（請留當日帶隊老師電話）
註：上述參賽選手均係本校之在籍學生，若有不實願負相關行政責任。

承辦人員：                主任：                 校長：
備註：本報名表請核章後於102年5月20~24日，傳真755-3596（公館國小），並將電子檔e-mail 至承辦學校(ru5036@yahoo.com.tw)。聯絡人公館國小李雅容7522205#12。
(附件二)
屏東縣102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國小英語文看圖說話暨閱讀測驗比賽】在學証明書
組別：看圖說話比賽（報到時繳交）
	編號
	相片
	基本資料

	１
	(加蓋騎縫)
	班級：

	
	
	姓名：

	
	
	出生：年月日

	２
	(加蓋騎縫)
	班級：

	
	
	姓名： 

	
	
	出生：年月日

	３
	(加蓋騎縫)
	班級：

	
	
	姓名：

	
	
	出生：年月日

	４
	(加蓋騎縫)
	班級：

	
	
	姓名： 

	
	
	出生：年月日


上列資料均屬實，如有偽造願承担一切法律相關責任。

　　　　　屏東縣      國民小學　　　　　　校長：           

(加蓋關防)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屏東縣102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國小英語文看圖說話暨閱讀測驗比賽】在學証明書
組別：英語閱讀測驗（攜帶入考場檢証）

	編號
	相片
	基本資料

	
	(加蓋騎縫)
	班級：

	
	
	姓名：

	
	
	出生：年月日


上列資料均屬實，如有偽造願承担一切法律相關責任。

　　　　　屏東縣      國民小學　　　　　　校長：           

(加蓋關防)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國中小英語文看圖說話暨閱讀測驗比賽】經費概算表

	縣市名稱：屏東縣
	承辦學校：公館國小

	活動名稱項目：國中小英語文看圖說話暨閱讀測驗比賽

	活動期間：102年05月01日~06月30日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說明

	指導費（看圖說話）
	4,000
	3人次
	12,000
	看圖說話競賽評審人員共20場每場10分，約3小時。 

	指導費（閱讀測驗）
	2000
	2人次
	4,000
	閱讀測驗2人閱卷全部試卷

	稿費
	2200
	3份
	6,600
	閱讀測驗試卷2份，看圖說話試卷1份，均含校對費

	旅運費
	400
	1式
	400
	評審交通費、核實支應

	膳費
	80
	30人＊1天
	2,400
	評審、工作人員

餐費、茶水費

	印刷費
	1000
	5場次
	5,000
	比賽試卷等

	場地佈置費
	1,500
	1
	1,500
	場地指示牌等

	雜支
	900
	1
	900
	活動所需文具、電池、郵資、墨水、碳粉等耗材(業務費*3%以內)

	總計
	新台幣 (32,800) 元整


承辦人員： 


主任： 


會計：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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